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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农林场国有自然资
源资产使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清查项目

服务机构采购需求书

项目业主情况：

·项目业主名称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·地址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东路林业办公大

楼

·联系电话：13680013810

·联系人：邓德昱

一、中介服务名称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农林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使用管

理突出问题专项清查项目

二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（一）资质要求：具备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丙级或丙级

以上资质。

（二）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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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：

1.项目背景：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的决策部署和 4 月 2 日召开的国有资产资源使用管理突

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，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

厅、广东省财政厅、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广东省

林业局和广东省农垦总局联合印发《广东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使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规定要求，精准摸清全

省国有林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、直摆使用管理突出问题、

推动国有资源资产盘活利用。

2.目标：全面掌握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农林场国有土

地(主要指建设用地)、森林、水域和其他资源等国有自然资源

资产的数量、面积、分布、权属、登记发证、经营利用及规划

用途等情况；精准识别资源资产使用管理中存在的失管漏管、

侵占破坏、违法用林用地、违规处置和闲置低效等突出问题；

建立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国有林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整治成

果数据库，编制资产底数、突出问题、已盘活利用“三张清单”，

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、规范管理、高效盘活及长期监

管提供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服务类型与具体要求：

1.服务范围：建立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国有林场国有自然资

源资产专项整治成果数据库，编制资产底数、突出问题、已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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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利用“三张清单”，提供全过程技术服务，确保项目按时按

质完成。

2.服务要求：服务进度须严格遵循并提前于上级主管部门

规定的时间节点。须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内业处理、

外业调查、数据库建设、数据统计汇总等工作，编制完成清查

结果报告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及资产底数、突出问题、已

盘活利用“三张清单”，所有成果材料须数据规范、内容完整，

通过采购人及上级主管部门验收。

3.质量要求：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广东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使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规定要求，确保项目质

量符合验收标准。

（三）项目参数：

1.项目建设地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农林场。

2.项目内容：完成农林场全域自然资源资产清查、数据梳

理，实现资产清查全覆盖，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基础台账数

据；全面排查梳理资产管理突出问题，建立问题、责任、整改

三张清单，按期完成全部问题整改、复核工作；完成全套专项

清查成果编制、审核、归档及上报工作，清查成果符合上级规

范要求，验收合格。

四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（一）服务时间、方式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采用内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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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与外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依托专用软件建立标准化成果数

据库，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版成果材料。服务期间指定专人对接，

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主要服务地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农林场。

五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（一）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（二）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（三）计价标准：建立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国有林场国有自

然资源资产专项整治成果数据库，编制资产底数、突出问题、

已盘活利用“三张清单”，提供全过程技术服务所需的全部费

用包干总价。

六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服务期限与

项目施工工期保持一致，服务工作持续至项目竣工结算完成止。

七、验收

（一）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（二）验收程序：双方共同验收。

（三）验收标准：中选机构按要求提交项目各阶段监理材

料，协助项目业主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。由

项目业主组织内部审查，审查通过后视为验收合格。如需上报

审核，以通过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复为最终验收标准。

（四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项目业主有权要求中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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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在规定期限内无偿修改完善。若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，或中

选机构无法按时交付，项目业主有权拒收成果、单方解除合同，

并要求中选机构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结算方式

一次性付款：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中选中

介服务机构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中选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成果的，每逾期一

日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向项目业主支付违约金。逾期

超过 15 日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中选机构交付的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，经修改

后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的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，中选机构

应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，并赔偿由此给项目业主造成的损失。

（三）项目业主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，每

逾期一日，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中选机构支付违约

金。

十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（一）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

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二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业主所在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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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备注

（一）本合同所有实质性内容，均以本采购需求书及最终

的采购结果公告为准。

（二）中选机构响应文件中提交的技术方案、服务团队名

单等，将作为合同附件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2026 年 7 月 3 日


